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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2026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情况说明

（一）本部门职责情况

根据《中央编办关于北京市调整设立相关城市管理机构

的批复》（中央编办复字〔2016〕113 号）、《中共北京市

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

理水平的意见》（京发〔2016〕14 号）和《北京市人民政府

办公厅关于设立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北京市

城市管理委员会的通知》（京政办发〔2016〕33 号），设立

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，挂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办

公室牌子。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（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

委员会办公室）作为本市城市管理主管部门，是负责本市城

市管理、城乡环境建设的综合协调和市容环境卫生管理、能

源日常运行管理、相关市政公用事业管理的市政府组成部

门。部门主要职责如下：

1.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；

起草本市关于城市管理和城乡环境建设综合协调、市容环境

卫生管理、能源日常运行管理、相关市政公用事业管理等方

面的地方性法规草案、政府规章草案，拟订城市管理方面的

发展规划、年度计划，并组织实施；制定相关标准化工作规

划、计划，拟订相关地方标准和规范，并组织监督实施。

2.负责对本市城市管理工作的业务指导、组织协调、指

挥调度、专项整治和检查评价；承担城市管理、城乡环境建

设的综合协调、监督考核工作；承担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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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的具体工作。

3.负责统筹、规划、指导本市网格化城市管理工作，负

责本市城市管理网格化体系建设、运行和日常管理工作；组

织协调、管理城市运行保障的监测工作。

4.承担本市城市容貌管理责任；组织协调落实重点地

区、重点街道的景观建设和治理工作；组织协调、管理城市

道路公共服务设施设置；负责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，组织

架空线入地和规范整治工作；负责管理户外广告、牌匾标识、

标语、宣传品设置；负责城市照明管理工作，会同市规划国

土管理部门编制夜景照明专项规划并组织实施，监督照明设

施的维护管理。

5.负责本市环境卫生的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；承担

生活垃圾等固体废弃物清扫、收集、贮存、运输和处置的监

督管理责任；负责指导、管理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工作；负责

垃圾分类工作，按有关规定对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进行监督管

理。

6.负责本市燃气、供热、煤炭、电力、电源点的行业管

理；负责加油(气)站管理的综合协调；负责新能源汽车充电

站(桩)的建设和运营管理。

7.统筹本市能源日常运行工作，承担煤、电、油、气等

能源的日常运行监测、调度、协调和供应保障工作；建立健

全热电气常态化联调联供机制。

8.承担综合协调管理本市地下管线及其检查井和井盖

设施的责任；会同市交通等相关管理部门推进地下管线工程

与道路工程同步实施；负责地下综合管廊规划、建设和运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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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综合协调管理，制定相关政策，参与编制地下综合管廊规

划，拟订年度建设计划，负责地下综合管廊运营的监督管理；

承担相关市政设施建设的统筹协调工作，建立市政设施工程

规划、建设、管理有效衔接机制，参与相关建设工程的联合

验收。

9.负责本市石油、天然气管道(不包括炼油、化工等企

业厂区内管道)保护工作，并承担相应监管职责。

10.承担本市市容环境卫生、燃气、供热、煤炭、电力、

电源点、市政管线及附属设施、地下综合管廊、再生资源回

收、加气(电)站、户外广告设施、城市照明设施等方面的安

全监管或管理责任；负责相关重要设施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

运行的监督管理；督促行业内重点单位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和

应急预案，落实安全防范措施，消除事故隐患，并在职责权

限范围内负责监督检查和依法处理；承担北京市城市公共设

施事故应急指挥部、北京市电力事故应急指挥部的具体工

作，负责组织、协调、指导、检查城市公共设施事故的预防

和应对工作。

11.负责本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、能源日常运行管理、

相关市政公用事业管理等方面科技发展和信息化建设工作，

指导重大科技项目攻关、成果推广和新技术引进；承担本市

城市管理财政预算运维资金的统筹管理责任；组织开展对外

交流合作。

12.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2022 年，市委编办《关于增加市城市管理委车用能源管

理相关职责编制事项的批复》同意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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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承担本市汽车加氢站、换电站及电动自行车充(换)电设施

管理相关工作的职责。市委编办《关于明确生物调和燃料油

管理职责分工(试行)的通知》规定，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

牵头负责“生物调和燃料油”规范管理相关工作，组织协调

“生物调和燃料油”的使用管理，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“生

物调和燃料油”产品以及与之配套的储存、运输、使用等设

施设备的标准、规范。

（二）机构设置情况

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包括下属预算单位 11 个（含 1

个行政单位、9 个事业单位、1 个其他单位），分别为：北

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机关、北京市公用工程质量监督站、北

京市垃圾分类治理促进中心、北京市环境卫生管理事务中

心、北京市城市管理研究院（北京市环境卫生监测中心）、

北京市环境卫生涉外服务中心、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宣传

教育中心、北京市城市管理高级技术学校、北京市城市管理

委员会综合事务中心、北京市城市运行管理事务中心、北京

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。

二、收入预算情况说明

2026 年度收入预算 506082.85 万元，比 2025 年年初预

算数 452157.77 万元增加 53925.08 万元，增长 11.93%。主

要原因是按照全口径预算管理要求，将跨年度使用的中央国

债补助资金等项目纳入预算管理。

（一）本年财政拨款收入 429243.08 万元

1.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426313.08 万元。

2.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2930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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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0 万元。

（二）本年其他资金收入 130 万元

4.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60 万元。

5.事业收入 0 万元。

6.上级补助收入 0 万元。

7.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 万元。

8.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 万元。

9.其他收入 70 万元。

（三）上年结转结余 76709.77 万元

10.上年结转结余 76709.77 万元。

三、支出预算情况说明

2026 年支出预算 506082.85 万元，比 2025 年年初预算

数 452157.77 万元增加 53925.08 万元，增长 11.93%。主要

原因是按照全口径预算管理要求，将跨年度使用的中央国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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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助资金等项目纳入预算管理。

（一）基本支出。基本支出预算 43797.66 万元，占本

年支出预算 8.65%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。项目支出预算 462285.19 万元，占本

年支出预算 91.35%。其中：

1.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0 万元。

2.上缴上级支出 0 万元。

3.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 万元。

（三）年终结转结余资金 0 万元。

四、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说明

2026 年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预算 472.86 万元，比 2025

年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年初预算 348.38 万元增加 124.48

万元，增长 35.73%，主要原因：为保障涉外垃圾清运工作，

根据已批复的车辆购置更新计划，安排垃圾清运作业车购置

预算。其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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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。2026 年预算数 68.40 万元，

主要用于城市管理领域因公出国（境）交流学习培训等方面。

（二）公务接待费。2026 年预算数 0.25 万元，主要用

于城市管理领域接待等方面。

（三）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。2026 年预算数

404.21 万元，包括垃圾清运作业车及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

166.49 万元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 237.72 万元。主要

用于保障我委专业作业车及公务用车购置、日常运行维护。

五、其他情况说明

（一）政府采购预算说明

2026 年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政府采购预算总额

54342.58 万元，其中：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7994.52 万元，政

府采购工程预算 0 万元，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46348.06 万元。

（二）机关运行经费说明

2026 年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

预算 1100.34 万元。

（三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

截至 2025 年底，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有专业作业车

等公务用车169台。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的设备25台（套）。

2026 年预算安排中，购置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

（套）。

（四）重点支出和重大投资项目情况说明

首都环境品质提升项目：根据《北京市环境建设专项资

金管理办法》《首都环境品质提升项目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要

求，组织相关区实施首都环境品质提升项目，改善人居环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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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城市形象。计划安排预算 120000 万元，对拟开展的首

都环境品质提升项目，市级财政以专项转移支付形式给予相

关区财政补助资金，用于公共空间的环境整治提升。

（五）市对区专项或共同事权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情

况说明

1.2026 年，根据《北京市环境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，

已安排首都环境建设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66338.94 万元，主

要用于公共空间的环境整治，进一步提升首都形象和城市精

神风貌，改善人居环境，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。

2.2026 年，根据《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

关于 2025—2027 年区域锅炉房居民供热补贴标准等相关事

项的通知》（京管办发〔2025〕204 号），已安排居民燃料

补助共同事权转移支付-区域锅炉房居民供热补贴方向

246507.07 万元，主要用于对各区区域锅炉房给予供热补贴，

推动供热单位节能降耗与更新改造，提升供热系统运行效

率。

六、名词解释

基本支出：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

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。

项目支出：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或事

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。

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：指本部门当年部门预算

中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、公务接待费、公务

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预算数。

政府采购：各级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，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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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

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、工程和服务的行为，是规范财政支出

管理和强化预算约束的有效措施。

第二部分 2026 年度部门预算报表

附件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2026 年度部门预算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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